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１

股票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６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豫光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５３１

”；配股价格：

９．４９

元

／

股。

２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豫光金铅”）配股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经豫光金铅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６３

号文核准。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刊登配股说明书及发行公告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豫光金铅总股本

２２８

，

２６９

，

１６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数量为

６８

，

４８０

，

７４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

４

、豫光金铅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豫光金铅控股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已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可配售股份

２８

，

９２７

，

７６８

（尾数最终按照精确算法取整）

股。

５

、配股价格：

９．４９

元

／

股。

６

、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

日）下午上交所收市后，在登记公司

登记在册的豫光金铅全体股东。

７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８

、承销方式：代销。

９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配股发行公

告

、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１

日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Ｔ＋７

日

）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

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配股，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

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７００５３１

”，配股简称“豫光配股”，配股

价格

９．４９

元

／

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有

Ａ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０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请股东仔细查看“豫光配股”可配证券

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

额。

３

、原股东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河南省济源市荆梁南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杨安国

联 系 人： 蔡亮 李慧玲

电 话：

０３９１－６６６５８３６

传 真：

０３９１－６６８８９８６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环路

１０

号中原广发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 石保上

联系人： 毕召君、林泽言、许镇亚、王莹、颜红亮、肖怡忱

电 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０９３

传 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３９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４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５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８

债券简称：

０８

上汽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０８

上汽债”

２０１０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０８

上汽债”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起息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止计算年度利息，

票面年利率为

０．８％

；

２

、每手“

０８

上汽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００

元（含税）；

３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４

、本次兑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发行的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

０８

上汽债”），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两次付息后，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又将期满一年。 根据本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

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

０８

上汽债”利息每年兑付一次，现将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及方案

本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中规定：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按票面金额计息，计息起始日为公司债券

发行日（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票面利率为

０．８％

。 每手“

０８

上汽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息

８．００

元（含税）。

“

０８

上汽债”首次付息日为发行日的次年当日（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后每年的该日（即

１２

月

１９

日）为当年兑息日（遇节假日顺延）。

二、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兑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

、兑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８

上汽债”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１

、根据本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有关规定，本期“

０８

上汽债”的利息支付以付息登记日为准，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０８

上

汽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本期利息。

２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０８

上汽债”的利息。 已办理全

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对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

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３

、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

地入库。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

点自行承担。

４

、根据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取得的“

０８

上汽债”利息应当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代扣代缴

具体安排如下：

（

１

）请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０８

上汽债”的

ＱＦＩＩ

，在本次付息债券兑息

日（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用途请填写“

０８

上汽债纳税款”，

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公司资本运营部确认。

账户名称：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上海银行虹口支行

账户号码：

３１６７３５－０３０００２５６４８９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在本次付息债券除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将填写完毕的附

件表格《“

０８

上汽债”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请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ＱＦＩＩ

证券

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等一并送交给本公司。

邮寄地址：上海市静安区

４８９

号上海汽车大厦

２２０１

室资本运营部

邮 编：

２０００４１

信封上请注明“

ＱＦＩＩ

所得税资料”

（

３

）如上述

ＱＦＩＩ

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在本次付息债券除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

除提供上述资料外，还应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

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

或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 上述在规定时间

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再安排利息所得税的代扣代缴。所有文件请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

方式在上述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

（

４

）如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且未委托本公司代扣代缴，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关于“

０８

上汽债”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７

日刊

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认股

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五、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电话：

８６２１－２２０１１１３８

传真：

８６２１－２２０１１１９９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附表：“

０８

上汽债”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

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

币元

）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 箱：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4

2010年 12月 14日 星期二


